物业管理委托合同

第一章   总则
第1条 本合同当事人

委托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　　
受托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　　南京万管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甲方将              物业管理事项　委托乙方实行物业管理订立本合同

第二条　　物业基本情况

物业类型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坐落位置：　
占地面积：              平方米       建筑面积：                平方米

第三条　乙方提供服务的受益人为本物业的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，本物业的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均应履行本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二章　　委托管理事项

第4条 房屋建筑共用部位的维修、养护和管理，共用部位：指住宅主体承重结构部位（包括内外承重墙体、柱、梁、楼板、屋顶等）。外墙面、门厅、楼梯间、走廊、通道公用部位。

第5条 共用设施、设备的维修、养护、运行和管理，包括：共用的上下水管道、落水管、共用照明、燃气干线、楼内消防设施,公用设施设备小区共用供暖设施,电子门、院落大门、门卫室。

第6条 公用绿地、花木、建筑小品等养护与管理。　

第7条 公共环境卫生，包括公共场所、房屋共用部位的清洁卫生、垃圾的收集、清运。

第8条 交通与车辆停放秩序，包括安全监控、巡视、门岗值勤、来客登记,维护小区内公共交通秩序及安全。

第9条 管理与物业相关的工程图纸、住户档案与竣工验收资料。

第10条 组织开展社区文化娱乐活动。


第11条 负责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收取物业管理费及其他代收交费用（代收差价由各分计量单位的业主及物业使用人均摊）。

第12条 负责为业主管理专项维修资金，但使用权归业主委员会。

第13条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房屋自用部位、自用设施及设备的维修、养护，在当事人提出委托时，乙方应接受委托并合理收费。

第14条 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反业主公约的行为，针对具体行为并根据情节轻重，采取批评、规劝、警告、制止、上报有关部门等措施。

第15条 其它委托事项

1． 为业主代收代交水费，定期为业主代收小区内的车位费。
2． 信函报刊收发。

第三章　委托管理期限

第十六条　委托管理期限为　壹 年。

自　　    年   月　日起至　    年　月    日止。

第十七条　
Ａ　甲方权利义务

1． 代表和维护产权人、使用人的合法权益；

2． 审定乙方拟定的物业管理制度；

3． 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；

4． 审定乙方提出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、财务预算及决算。

5．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　日内向乙方提供50平方米的物业办公用房和保安用房给予无偿使用；

6． 合同签订之日起　日内移交《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材料。负责收集、整理物业管理所需全部图纸、档案、资料，并于合同生效之日向乙方移交；

7． 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不按规定交纳管理费时，可协助催交，若仍不缴纳由乙方通过法律程序解决；

8． 协调、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管理遗留问题；

９．协助乙方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和宣传教育、文化活动；

第十八条　乙方权利义务

1． 乙方应对小区内的业主及物业负有安全管理责任，发生不安全因素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制止、及时报警；

2． 专职人员安排：管理人员    人，保安人员   人，保洁人员    人；

3． 根据有关法律及本合同的约定，制订物业管理制度；

4． 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反法规、规章的行为，提请有关部门处理；

5． 可选聘专营公司承担本物业的专项管理业务，但不得将本物业和管理责任转让给第三方；

6． 负责编制房屋、附属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、设备、绿化等的年度维修养护计划和大中修方案，经双方议定后由乙方组织实施；

7． 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告知物业使用的有关规定，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装修物业时，告知有关限制条件，订立书面约定，并负责监督。

8． 负责编制物业管理年度管理计划、资金使用计划及决算报告；

9． 每半年向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公布一次物业管理费用收支帐目。每季度定期召开一次业委会会议征求业主对物业管理的意见。
10． 对本物业的公用设施不得擅自占用改变使用功能，如需在本物业内改、扩建或完善配套项目，须与甲方协商，经甲方同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实施；

11． 本合同终止时，乙方必须向甲方移交全部管理用房及物业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料。
第四章　物业管理服务质量

第十九条　乙方须按下列约定，实现目标管理：

1． 房屋外观：　整洁

2． 设备运行：　良好

3． 房屋及设施、设备的维修、养护：　及时

4． 公共环境；　安全、卫生

5． 绿　　化：　绿地损坏率低于  ﹪、树木死亡率低于   ﹪

6． 交通秩序：　负责院区车辆通行，安全、有序

7． 保　　安：　24小时岗位值勤，定时巡逻，来客登记，对小区实行安全管理。
8． 急　　修：　20分钟到达 ，小　　修：　及时

第五章　物业管理服务费用

第二十条　物业管理服务费用

1、 本物业的管理服务费，住宅房屋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   元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； 

2、空置房屋的管理服务费,由乙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      元向所有权人收取；

3、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逾期不交纳物业管理费用的，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   元交纳违约金。
第二十一条　乙方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房屋自用部分、自用设备、毗连部位的维修、养护及其它特约服务，由当事人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计付，收费标准需要经甲方同意。

第二十二条  其它乙方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提供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如下：

1．甲方委托乙方维修项目按协议价格收费

2．乙方有偿服务项目按物价局价目收费

第二十三条 房屋的公用部位、共用设施、设备、共用场地的维修、养护费用：

１.　房屋共用部位的小修、养护费用，由乙方承担；大中修费用，由甲方 承担；更新费用，由甲方承担。　

２.　房屋共用设施、设备的小修、养护费用，由乙方承担：大中修费用，由甲方承担；更新费用，由甲方承担。

3. 公用照明费用由乙方承担。　

4. 公共绿地的养护费用，由乙方　承担；改造更新费用，由甲方承担。

５．附属配套建筑和设施的小修、养护费用，由乙方承担；大中修费用，更新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第六章   违约责任
第二十四条　甲方违反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，使乙方未完成制订的管理目标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内解决，逾期未解决的，乙方有权终止合同；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，甲方应给予经济赔偿。

第二十五条　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未能达到约定的管理目标，给甲方物业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乙方应给予经济赔偿，甲方有权要求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第二十六条　甲乙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提前终止合同的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向对方支付物业费总额的0.2%的违约金;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,应给予赔偿。

第七章　附　　则

第二十七条　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   天内，根据甲方委托管理事项，办理完交接验收手续。

第二十八条　合同期满，乙方全部完成合同并且管理成绩优秀，60%大多数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反映良好，可续订合同。

第二十九条　本合同之附件均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。 

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宜，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执行。

第三十条　本合同正本连同附件共　 页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及物业办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三十一条　本合同执行期间，如遇不可抗力，造成损失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第三十二条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或报请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解，协商或调解不成可申请仲裁或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。　

第三十三条　合同期满自然终止，乙方应移交该物业的全部资料；双方如续订合同，应在该合同期满20天前向对方提出书面意见。

第三十四条　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附件:本合同附件同具法律效力
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南京万管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法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：

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

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